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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8）

已終止持續關連交易
及

違反上市規則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華晨華通（本公司間接持有約53.2%股權）與太平洋訂

立了太平洋銷售，據此華晨華通向太平洋出售路面工程機械，為數約人民幣九百七十萬元。鑑於太平洋付款緩慢，故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被終止提供銷售。根據上市規則，太平洋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成為本公司的關聯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4條，太平洋銷售的相關比率低於2.5%，因而構成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惟需遵守申報及公告要

求的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未有申報和公告太平洋銷售的詳情，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4A.34條。

董事認為太平洋銷售乃本集團於一般業務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乃為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及14A.47條而作出。

訂約方的關係

華晨華通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營從事製造及銷售路面工程機械，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本

公司間接持有約53.2%股權。

太平洋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營業務為投資及發展基建工程。該公司自二零零四年初起為華晨華

通的客戶。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平洋收購鎮江市機械資產營運公司（為一國有企業）所持

有的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其為華晨華通的主要股東，持有華晨華通約41%註冊股本）約89.35%股

權。於有關收購後，太平洋根據上市規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太平

洋與鎮江機械資產營運公司訂立進一步協議，取消之前收購鎮江機械資產營運公司的89.35%權益。

獲有關機關批准後，太平洋不再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太平洋銷售的詳情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華晨華通（本公司間接持有約53.2%股權）與太平洋訂立

了太平洋銷售，華晨華通向太平洋出售路面工程機械，為數約人民幣九百七十萬元。

鑑於太平洋付款緩慢，故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被終止提供銷售。此外，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華晨華通、江蘇華通機械

有限公司及太平洋訂立了替代協議，華晨華通同意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代替太平洋作為其購貨債務人，由江蘇華通機械

有限公司接收太平洋欠付華晨華通的貿易債務共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根據該協議條款，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亦已同意

於替代協議日期起計六月內清償未償還的貿易債務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江蘇華通機械

有限公司的未償還華晨華通之貿易債務約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貿易債務結餘約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其中包括截至二零

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尚未償付的貿易結餘。截至今日，未償付的貿易債務約為人民幣二千零八

萬元。經考慮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後，華晨華通並無為尚未償還的貿易債務約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作出撥備。

替代協議旨在由財務狀況較佳的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接收貿易債務，保障可收回以往華晨華通和太平洋自二零零四年年

初起的銷售交易產生的貿易債務，就上市規則而言，替代協議並不構成新關連交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替代協議乃本集團於一般業務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太平洋及江蘇華通機械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太平洋銷售亦構成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惟需遵

守申報及公告要求的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未有申報和公告太平洋銷售的詳情，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4A.34條。

導致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

太平洋自二零零四年初起為華晨華通的客戶。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平洋向鎮江市機械資產營運公司收購江蘇華通

機械有限公司（其為擁有華晨華通41%股權的合營企業夥伴）89.35%股權，因而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前並不知悉江蘇華通機械集團公司的控股股東出現變動，當時華晨華通迫使太平洋償還其逾期未

償的貿易債務，因而簽訂替代協議。由於太平洋跟鎮江市機械資產營運公司就收購江蘇華通機械集團公司的89.35%權益

出現糾紛，本公司不能確定太平洋在重要時刻是否仍為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人士。本公司於發出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審計報告後才尋求專業意見，因而延遲發出本公告。

一般事項

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農業拖拉機及農機具、壓路機、路面工程機械及收割機械以及非銀行金融業務。

本公司乃為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及14A.47條而作出。

定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下述涵義：

「董事會」 董事會

「本公司」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根據公司法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以港幣認購買賣並於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海外上市外資股

「港幣」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不時作出修訂）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份」 國有法人股及H股

「股東」 本公司的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替代協議」 華晨華通、江蘇華通機械集團公司及太平洋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的替代協議，據此，

華晨華通同意江蘇華通機械集團公司代替太平洋作為約人民幣二千零八萬元的購貨債權人

「太平洋」 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及發展基建工程，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太平洋銷售」 華晨華通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太平洋銷售路面工程機械，為數約人民幣九百

七十萬元

「華晨華通」 鎮江華晨華通路面機械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營製造及銷售路面機械，為本公

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 百分比

在本公告內，除另有說明外，以人民幣計值的若干金額已經按1港元兌人民幣1.04元的匯率折算為港元（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國龍

公司秘書

中國河南省洛陽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十名執行董事：劉大功先生、劉文英先生、邵海晨先生、李騰蛟先生、趙剡水先生、張晶先生、

劉雙成先生、閆麟角先生、李有吉先生及趙飛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鹿中民先生、陳志先生及陳秀山先生。


